
◼ 111年11月2日(三) 19:00

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演講廳

第2次公開展覽說明會

「臺北市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（主要計畫）案內編號『主
士5、主士6、主士8、主山2、主山3、主山7、主文4、主信4、主南5』
等9案」及「臺北市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（細部計畫）案
內編號『細山3、細正2、細正3、細南3』等4案」

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

◼ 111年11月3日(四) 19:00

臺北市中山區行孝區民活動中心

主要計畫下載網址 細部計畫下載網址



2

第2次公開展覽說明會議程
流程 時間 內容

1 19:00~19:05 主席致詞、會議流程說明

2 19:05~19:30 計畫內容簡報

3 19:30~20:20
民眾現場提問(依發言單順序)
及市府相關單位回應

4 20:20~20:35 結語

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

「臺北市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（主要計畫）案內編
號『主士5、主士6、主士8、主山2、主山3、主山7、主文4、主信
4、主南5』等9案」及「臺北市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
討（細部計畫）案內編號『細山3、細正2、細正3、細南3』等4案」



簡報大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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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都市計畫變更程序說明

貳、本次通盤檢討計畫內容說明

參、都市計畫書圖電子檔下載

肆、公展階段人民陳情方式說明



都市計畫變更程序說明

4

(依都市計畫法第18~21條規定辦理)

於士林、中山、文山、
信義、南港、中正區公
所公開展覽
111.10.21~111.11.19
(30天)

公開展覽說明會：
111.11.02、11.03

103.3.17
公告公開徵求意見

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於
臺北市政府公告公開展
覽期間，民眾有任何主
張意見，可向「內政部
都市計畫委員會」、「
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
」提出，供審議參考。

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

•臺北市都市計畫公共
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
討主要計畫案已於
111年7月12日內政部
都市計畫委員會第
1015次會議審議。
•本次就超出原公展範
圍部分辦理第二次公
開展覽。

公告徵求意見

主、細計第1次公開展覽

細部計畫主要計畫

內政部都市計畫
委員會審議

主、細計第2次公開展覽

市府-計畫公告發布實施

108.12.9公告
108.12.10公展40天

111.07.12

內政部核定

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
109.08.13
109.10.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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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國中用地為
醫療、機關及社
福設施用地

主要計畫變更共計9案
主士5
變更道路用地、保護
區為保護區、道路用
地(部分兼供護坡使用)

變更公車調度站用地
為社福及機關用地

主士6

主山2
變更住宅區(道路用地)
為保護區

主文4
變更住宅區(道路
用地)、道路用地
為保護區

主信4
變更道路用地為公園用地

主南5
變更國小用地為保護區

主山3

變更機關用地為
保護區

主士8

主山7
變更風景區為
機關用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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細山3

細正2
變更廣場用地為
道路用地

變更廣場用地為
道路用地

細正3

細部計畫擬定或變更共計4案

擬定為醫療、機關
及社福設施用地

細南3
擬定為社福及機關
用地



主士5：變更道路用地、保護區為保護區、道路用地 (部
分兼供護坡使用 )

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
面積
(公頃)

變更理由
管制及相
關規定

中 庸 一
路 接 中
庸 五 路
道路

道路用地 保護區 0.3482

1.符合變更原則（二）2、（三）。
2.案址係59年劃設為道路用地及保護區迄今。
3.案址道路用地經本府工務局新工處108年函表示坡度陡峭，
道路設計縱坡大於12%，不符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
範，致開闢困難，宜維持原地形地貌，故變更為保護區。

4.考量案址保護區內之既有道路(中庸五路)可供通行，其權屬
多為國有，故依中庸五路範圍變更為道路用地。另依本府
109年7月研商會議紀錄，本府工務局新工處表示考量坡地
安全等因素，建議上半路段劃設3公尺寬道路護坡，故變更
部分保護區、道路用地為道路用地(部分兼供護坡使用)。

依相關法
令規定辦
理。

保護區
道路用地
(部分兼供
護坡使用)

0.4155

道路用地 0.0121

變更道
路為保
護區
✓4%國市共
有、96%
私有

✓96%
國有
、4%
私有

住

住

住

保
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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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79
雙溪
國小

中社路二段

中社路二段

379

主士6：變更公車調度站用地為社福及機關用地

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面積
(公頃)

變更理由
管制及相關規定

士林區
翠山里
公車調
度站(翠
山段一
小段
379地
號)

公車調
度站用
地

社福及
機關用
地

0.3681 1.符合變更原則（四）。

2.案址係本府以65年劃設為公車調度
站用地迄今。

3.案址經本府交通局109年函表示無
使用需求。

4.考量權屬100%屬於本市所有，且
地方有作為社會福利設施等相關需
求，又為未來本府各機關使用彈性，
故變更為社福及機關用地。

依相關法令規定辦
理，使用強度比照
原公車調度站用地
建蔽率40%，容積
率200%。

3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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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士8：變更機關用地為保護區

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面積
(公頃)

變更理由 管制及
相關規
定

至善路
一段
(福林段
二小段
106-2
等地號)

機關用地 保護區 0.7205

1.符合變更原則（三）。

2.原於士林通檢(外31)辦理，依內政部978次都委會決
議納入本案。

3.依國防部軍備局工程營產中心北部地區工程營產中處
105年號函表示案址屬營區範圍外之私有土地請依權
責處理。

4.考量案址屬「軍事管制禁建範圍」受要塞堡壘地帶法
等規定管制或位於「都市計畫劃設山坡地管制區範
圍」，受現有營區、軍事管制區、保護區所夾之土地，
考量土地利用完整性，予以劃定為保護區。

依相關
法令規
定辦理。

機關用地 保護區 0.4431

保

主士8

主士8

機

✓權屬約76%私有、12%公私共有、10%國有、2%產權未定



主山2：變更住宅區 (道路用地 )為保護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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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
面積

(公頃)
變更理由 管制及相關規定

中山區
劍南路
至北安
路805

巷

住宅區
(道路
用地)

保護區 0.0692

1.符合變更原則（三）。
2.案址係63年劃設為道路用地迄今。
3.經本府工務局新工處108年函表示案址高差約

18.97公尺，長度約100公尺，道路設計縱坡大於
18.97%，不符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，致
開闢困難

4.爰依本府工務局新工處109年函示範圍，將未涉及
都市更新獎勵部分之道路用地，配合周邊環境變
更道路用地為保護區。

依相關法令規定
辦理。

住3

保

都市更新基地擬開
闢計畫道路範圍 市有地18%

國有地10%
私有地72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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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面積 變更理由 管制及相關規定

中山區
北安國
中北側

國中用
地

醫療、
機關及
社福設
施用地

0.9494

公頃
1.符合變更原則（四）。

2.案址係72年變更風景區為國中用地迄今。

3.案經本府教育局97年及103年函表示北安國中北側
土地無用地需求；另依公務人力發展學院108年函
表示北安段三小段300地號土地亦無使用需求。

4.依本局108年研商會議紀錄，考量本府衛生局及市
立聯合醫院有設立醫院之需求，又依營建署110年
號函陳情表示有興辦社宅需求，而土地所有權機構
(臺銀)部分土地有興建分行行庫需求。

5.為兼顧醫療、社宅及臺銀行庫需求，故變更為醫療、
機關及社福設施用地。

依相關法令規定
辦理，並另於細
部計畫明訂使用
管制規範。

大直
派出
所

9,494m2

主山3：變更國中用地為醫療、機關及社福設施用地

機

抽

國中

空軍司令部

國中

博愛基地

北安國中

大直
高中

公務人力
發展學院
(國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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細山3：擬定為醫療、機關及社福設施用地

擬定
編號

位置 使用分區
面積

(公頃)
建蔽率 容積率 擬定理由 管制及相關規定

細山3

中山區

北安國

中北側

醫療、

機關及

社福設

施用地

0.9494 40% 400%

1.符合變更原則（四）。

2.配合主要計畫變更編

號主山3擬定細部計畫。

1.土地使用強度及管制

比照機關用地規定。

2.餘依相關法令規定辦

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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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山7：變更風景區為機關用地

變更
編號

位置 原計畫
新計
畫

面積
(公頃)

變更理由 管制及相關規定

主山7

中山區北安
段 二 小 段
783-1 及
783-4 地 號
等土地

風 景
區

機關
用地

0.8923

1.符合變更原則(二)1配合管用合一，變更為符合
現行使用之用地類別。

2.案址使用分區為風景區，現況即為國防部軍備
局管有之國有土地並屬營區範圍作軍事使用。

3.依國防部軍備局110年號函陳情表示有興辦軍事
工程需要，建議參採陳情意見，爰變更風景區
為機關用地。

依相關法令規
定辦理。

崇
實
路

國防部

主山7
(風景區)

國防部

風

通北街145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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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文4：變更住宅區 (道路用地 )、道路用地為保護區
變更
編號

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
面積
(公頃)

變更理由 管制及相關規定

主文4

仙跡岩自
然步道後
段道路(文
山區華興
段二小段
387-1 等
地號)

住宅區 (道
路用地)

保護區

0.1188

1.符合變更原則（三）。

2.案址係70年劃設為道路用地迄今。

3.案經本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108年表示案
址雖符合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，
惟道路兩側高差約5至10公尺，將造成大
量挖填土方，致開闢困難，爰配合周邊
環境變更為保護區。

依相關法令規定辦
理。

道路用地 0.1412

道變保

住變保

✓5%市有、6%國有、89%私有



主信4：變更道路用地為公園用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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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
面積

(公頃)
變更理由 管制及相關規定

信義
區松
山路
656

巷道
路

道路
用地

公園
用地

0.0523 1.符合變更原則（四）。

2.案址64年及70年劃設為道路用地迄今

3.案經本府工務局新工處108年函表示案址道路寬
度6至10公尺，兩側高差達5公尺，致開闢困難，
且既有道路已可供人車通行，建議廢除計畫道路。
考量案址臨接永春崗公園，得納入公園整體性規
劃設計，故變更為公園用地。

依相關法令規定
辦理。

市有
1

2

權屬：62%市有
38%私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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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面積
(公頃)

變更理由
管制及相關規定

南港區舊
莊國小南
側(中南段
四小段
764等部
分地號)

國小用地 保護區 1.6131

1.符合變更原則（三）

2.案址係本府以58年劃設為國小用地，61年
擴大國小用地迄今。現況部分已開闢，部
份未開闢迄今。

3.舊莊國小109年函表示部分校地無學校使
用之需求，考量多數無使用需求之校地位
於四級坡以上之山坡地，可及性低且臨接
保護區，故變更為保護區。

依相關法令規定辦
理。

主南5：變更國小用地為保護區

主要計畫圖

因本案由部分國小用地變更為保護區，故解列其坐落之山限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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細南3：擬定為社福及機關用地

擬定
編號

位置
使用分
區

面積
(公頃)

建蔽率 容積率 擬定理由 管制及相關規定

細南3

臺北市軍人公墓

以南、研究院路

三段以北(南港區

中南段五小段

447等地號)

社福及

機關用

地

0.9500 40% 120%

配合主要計畫

變更編號主南3

擬定細部計畫。

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，使

用強度比照原機關用地建

蔽率40%、容積率120%。

主要計畫(主南3)變更機關用地(供本府機關
使用)為社福及機關用地

細部計畫(細南3)擬定為社福及機關用地

✓ 99.7%私有土地，0.3%國、市、私共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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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置
原計
畫

新計
畫

面積
(公頃)

變更理由
管制及相關

規定

中正3
號廣場
(中山堂
旁部分
廣場用
地)

廣場
用地

道路
用地

0.226 ◼符合公共設施用地變更原則(二)1

◼69年「修訂忠孝西路、中山南路、愛國
西路、縱貫鐵路所圍地區細部計畫（通
盤檢討）案」劃設為廣場用地迄今

◼依本府工務局公園處109年號函表示中
正3號廣場(中山堂)，現況部分為延平南
路，故為符管用合一，變更為道路用地

依相關法令
規定辦理。

✓權屬為99%市有、1%國有

中山
堂

A

B

細正2：變更廣場用地為道路用地



細正3：變更廣場用地為道路用地

19

思源街
派出所

A A

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
面積
(公頃)

變更理由 管制及相關規定

中正10
號廣場
(汀州路
及羅斯
福路三
段316
巷交界
處)

廣場用
地

道路用
地

0.0726 ◼符合公共設施用地變更原則(二)1

◼46年「第十八號部分都市計劃」
劃設為廣場用地迄今

◼依本府工務局公園處109年號函表
示中正10號廣場，現況部分為汀
州路，故為符管用合一，變更為
道路用地

依相關法令規定
辦理。

✓ 權屬為86%國有、12%
市有、0.7%私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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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
市
計
畫
書
圖
電
子
檔
下
載
處

1 都市發展局首頁→公展公告→都市計畫公展
https://www.udd.gov.taipei/

主要計畫細部計畫

2 點選【主要計畫】或【細部計畫】內容

主要計畫下載網址 細部計畫下載網址

http://www.udd.gov.taipei/


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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階
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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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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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
方
式
說
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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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都市發展局首頁→單一陳情

途徑1：臺北市單一陳情系統



公
展
階
段
人
民
陳
情
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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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
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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途徑1：臺北市單一陳情系統

2 點選【都市發展、建管、產業、財稅及地政】

3 點選【都市計畫審議】



公
展
階
段
人
民
陳
情
方
式
說
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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途徑1：臺北市單一陳情系統

4 填寫陳情內容

請填列計畫案名

請提供訴求意見與建議

請提供訴求地點之地段
地號或地址

若有相關檔案(照片、地籍圖等)可上傳提供



公
展
階
段
人
民
陳
情
方
式
說
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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途徑1：臺北市單一陳情系統

5 填寫個人資料

6 案件送出後，至電子郵件信箱點選「確認信」，開啟確認網頁，確認內容無誤，
完成陳情程序。

請務必輸入通訊地
址，以利書面通知
會議日期及地點



公
展
階
段
人
民
陳
情
方
式
說
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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途徑2：郵寄或傳真

郵寄或傳真至臺北市都市發展局都市規劃科

如對本案有任何意見與建議，請於本案
公開 展覽期間內（111年10月21日起
至111年11月19日止），至本市單一陳
情系統填寫，或以書面方式向臺北市都
市發展局都市規劃科提出意見。

臺北市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
盤檢討（主要計畫）案內編號『主士5、
主士6、主士8、主山2、主山3、主山
7、主文4、主信4、主南5』等9案」
(向內政部都委會陳情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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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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途徑2：郵寄或傳真

臺北市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
檢討（細部計畫）案內編號『細山3、
細正2、細正3、細南3』等4案
(向臺北市都委會陳情)

郵寄或傳真至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

如對本案有任何意見與建議，請於本案公開
展覽期間內（111年10月21日起至111年
11月19日止），至本市單一陳情系統填寫，
或以書面方式向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提出意
見。

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時，會通知有提
出 書面意見之陳情人到場旁聽，陳情人得
登記進場發言（3分鐘）。



感謝聆聽

敬請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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